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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——
香港人之明確觀念

若說香港人有一個明確的觀念，

那就是法治。

在司法獨立下，法治是香港最雄厚

的一股力量。香港能夠成為國際

數一數二的金融商業中心，是以法治

為基石。法治為個人和機構提供

保障，也為商界創造公平的競爭

環境。

在香港，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，

人人都不會被司法制度拒諸門外。

根據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，香港繼續

保留普通法制度。《基本法》規定，

香港保留1997年回歸前的原有法律，

即普通法、衡平法、條例、附屬立法

和習慣法。

原有法律制度的體制及精神，

如無罪推斷、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和

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等，都繼續

保留。

原有的司法制度維持不變。法院

繼續沿用普通法傳統，但有所改進：

回歸前歸倫敦樞密院的終審權，

現歸香港終審法院。

以下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

法官，可應邀擔任終審法院的

非常任法官：

Sir Anthony Mason─

澳洲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

Lord Hoffman─

英國上議院上訴法院常任大法官

Sir Gerard Brennan─ 

澳洲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

Sir Thomas Eichelbaum─

新西蘭前首席法官

終審法院由五名法官組成，包括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、三位常任法官

和一位非常任法官。香港的退休

法官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，

可應邀在終審法院參加審判。這項

安排使終審法院得以汲取這些法官

的專長，並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

保持密切聯繫。

《基本法》訂明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

邀請海外法官參加審判。

Lord Millet─ 

英國上議院上訴法院常任大法官

Lord Woolf of Barnes─

英格蘭與威爾士高等法院首席法官

Lord Scott of Foscotte─

英國上議院上訴法院常任大法官

Sir Ivor Richardson─ 

新西蘭上訴法院前院長

Mr Michael McHugh─

澳洲高等法院前法官

Mr Thomas Munro Gault─

新西蘭最高法院前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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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機構獨立審判案件，不受任何

干預。終審法院是香港的最高上訴

法院，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為首；

他亦兼任司法機構的首長。

具有民事和刑事司法審判權的主要

法院包括：

終審法院

高等法院

─上訴法庭

─原訟法庭

區域法院（包括家事法庭）

裁判法院（包括少年法庭）

另有四個特別審裁處和一個專門

法庭，分別是：

─土地審裁處

─勞資審裁處

─小額錢債審裁處

─淫褻物品審裁處

─死因裁判法庭

政府向通過經濟審查的人士提供

法律援助，以確保有充分理據提出

訴訟或抗辯的人士，不會因經濟

能力不足而不能採取法律行動。

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80年1月成立，由

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

學者、執業律師和社會知名人士。

法律改革組織通常不包括法律界

以外的人士，而法律改革委員會有

法律界以外人士參與，可在討論過程

中汲取更廣泛的專門知識和經驗。

香港法律界現有5 669名執業律師、

992名執業大律師、695家本地

律師行、818名註冊外地律師和約

44家外地律師行。

《基本法》—香港的憲制文件

隨着《基本法》在1997年7月1日生效，

香港擁有歷來第一套內容詳盡的

成文憲法。

《基本法》就多個範疇的事宜作出

規定，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

和經濟體制、居民的基本權利、

對外事務，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別

行政區的關係。

為維持各方面的延續性，《基本法》

保證香港：

•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，

50年不變

• 除國防和外交事務外，享有高度

自治

• 擁有行政管理權、立法權和獨立

的司法權

• 可自行處理對外經濟和貿易事務

• 保留普通法制度和原有法律

• 居民享有的自由(如新聞自由、

言論自由、宗教自由和旅行自由)

維持不變

• 保持國際金融中心、自由港、單獨

關稅地區和出入境管制地區的地位

• 貨物和資金，包括外匯、金銀、證券

及期貨，可自由流動

法律制度

香港的法律制度牢牢建基於法治和

司法獨立的基礎上。普通法在香港

繼續適用。

律政司司長(前稱律政司)是政府的

法律顧問，身兼行政會議成員。

律政司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切

刑事檢控工作，不受任何人左右。

亞太區仲裁中心

香港法院作出的仲裁裁決，

可在130多個司法管轄區內執行。

自2000年2月起，在香港和中國

內地作出的裁決書，可以在彼此範圍

內執行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1985年

設立後，香港已成為亞太區的獨立

公正仲裁中心，處理的案件多過

新加坡、韓國、日本和馬來西亞

處理案件的總和。由於使用仲裁和

調停方式調解糾紛日漸普遍，香港

國際仲裁中心近年處理的個案量

大幅增加。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

組織，加上中國西部地區的開放，

香港日益在合約中獲指定為解決

糾紛的地點。


